
【招标公告】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
泥片区）试点项目水土检测服务招标采购

（招标编号：XZP202509190035700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

一、招标条件

本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泥片区）试点

项目水土检测服务招标采购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

金:49.08万元， 招标人为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

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约49.08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泥片区）试点项

目水土检测服务招标采购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泥片区）试点项

目水土检测服务招标采购:

1、本次招标资格条件

1.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

法人或其它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实验

室具有水质检测类、土壤检测类CMA计量认证合格资质（两类至少提供一类资质认定证

书）。

1.2.业绩要求：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为25万元及以上的类似服务业绩（类似服务业绩是

指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江苏省（或国家）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检测、测土配方、重点监

测农用地调查、农业污染源调查、水源样品检测、补充耕地土壤状况调查、评定等类似服务

业绩）。

类似服务业绩的有效期自2022年9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起3年内，须提交相应

的证明材料。

【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1）中标通知书、（2）合同、（3）发票、（4）由发包单位

出具的业绩证明材料。以上四项至少提供三项，否则业绩不予认可，以上均须提供复印件加

盖公章。】

若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同一指标不一致的，以最小的为准。如招标文件要求项目负责人业

绩，而所提供业绩不止一名项目负责人的，本项目只认可排列第一位的项目负责人业绩，业

绩不是投标人承接的，不予认可。



1.3.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

态。

1.4.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4.1.投标人在最近3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

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的；以及在最近3年内因拖欠工人工资或发生重大工程质

量、安全责任事故的（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

为准）；

1.4.2.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或其他类似可被认定为失信行为的；

1.4.3.被国家、江苏本省省级有关部门及项目所在地的市级、区或县级有关部门暂停招

投标或市场准入资格且在公示处罚期内的；

1.4.4.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正在被“信用中国”、“信用江苏”及项目

所在地的市级网站公布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撤销或更正的除外；

1.4.5.投标人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采取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的，

且被有关部门推送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及项目所在地的市级相关网站公示且在

有效期内的；

1.4.6.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贿

犯罪记录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均自记录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2、项目负责人要求：/。

3、其他要求：/。

4、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情形。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19 08:00到2025-10-13 11:00

获取方式：1、获取时间：2025年9月19日上午9：00至2025年10月13日上午11:00（节假

日正常工作）。 2、获取方式：现场领取或邮箱领取。地点：盐城市大丰区新村路同惠花园

5号楼西侧物业办公楼。现场领取招标文件。联系人：刘慧，联系电话：18012528539。 2.1

现场领取方式：获取时所需提供的资料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法定代表人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 2.2邮箱领取方式：需将相关材料扫描件、拟参与项目名称及招标编号、供

应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等主要信息发送至邮箱461372517@qq.com，并电话告知招

标联系人。资料包括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

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经

确认无误通过资料审核后，方可获取采购文件。 3、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材料获取招标文件

的，开标时招标人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并原封退回。 4、本次不收取招标文件获取费用。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13 11:0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13 11:00

开标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15号D4栋11楼

七、其他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泥片区）

试点项目水土检测服务招标采购。项目资金来源已确定，招标人（本项目招标人）为江苏沿

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江苏佳晟轩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太湖淤泥营养土改良盐碱地（东台条子

泥片区）试点项目水土检测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基本情况

2.1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区所在条子泥垦区，位于东台市沿海东南角近岸辐射沙洲，地

处辐射沙洲内缘区，因其港汊形似条状而得名。本试点项目区具体位置位于条北垦区3区19-

26号田及4区13-15号田，现状为永久基本农田，临近自然生态保护区。

2.2项目建设规模：594.44亩。

2.3项目招标范围：耕地土壤检测样本：共29个定位检测点，共取样4次（每季作物种植

前后取样），共检测116样次；作物成熟期样本：共29个定位检测点，共取样2次（每季作物

收获期取样），共检测58样次；水质监测样本：①地下水位及盐分动态：共13个定位检测

点，共计6次检测（种植2季作物，每季作物种植前、中、后监测），总计检测78样次；②盐

分淋洗效率：18个检测点，共收集1次（改良阶段淋洗后），总计检测18样次。检测指标及

内容明细详见下表，备注中检测指标须出具CMA检测报告：

序号 标段编号 标段名称 类型 检测指标 检测总数（个） 备注:是否须出具CMA检测报

告

1 01 标段一 耕层土理化指标 盐分 116 是

2 pH值 116 是

3 电导率（EC） 116 是

4 钠吸附比（SAR） 116 是

5 可溶性Na+ 116 是

6 可溶性Cl- 116 是

7 可溶性SO4 2- 116 是

8 有机质 116 是

9 全氮 116 是

10 全磷 116 是

11 全钾 116 是

12 有效磷 116 是



13 速效钾 116 是

14 阳离子交换量CEC 116 是

15 容重 116 是

16 孔隙度 116 是

17 渗透速率 116 是

18 土壤质地 116 是

19 水稳定性大团聚体 116 是

20 重金属八项（总汞、总砷、铜、铬、锌、镍、铅、镉）、铝 116 是

21 有效态重金属八项（汞、砷、铜、铬、锌、镍、铅、镉） 116 是

22 污染物（苯并（a）芘） 116 是

23 污染物（六六六、DDT） 116 是

24 抗生素（四环素类、氟喹诺酮类、磺胺类、大环内酯类和氯霉素类） 20 是

25 微塑料 20 否

26 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死亡率 116 是

27 微生物基因组测序:土壤细菌、真菌测序并带结果分析，包括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

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群落结构分析 116 否

28 微生物生物量碳（MBC） 116 否

29 土壤脲酶活性 116 否

30 土壤磷酸酶活性 116 否

31 土壤蔗糖酶活性 116 否

32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116 否

33 作物农艺与营养指标 稻麦出苗率 58 否

34 株高 58 否

35 分蘖数 58 否

36 叶绿素含量（SPAD值） 58 否

37 亩产量 58 否

38 千粒重 58 是

39 籽粒蛋白质含量（稻、大豆） 58 是

40 面筋含量（麦） 58 是

41 脂肪含量（大豆） 58 是

42 作物籽粒重金属八项（总汞、总砷、铜、铬、锌、镍、铅、镉）、铝等元素 58 是

43 水质监测 地下水位 78 否

44 地下水矿化度 78 是

45 重金属（铅、汞、镉、铬、镍、砷、铜、锌） 78 是

46 pH值 78 是

47 氨氮 78 是

48 硝酸盐氮 78 是

49 电导率（EC） 78 是



50 淋溶液矿化度 18 是

注：以上服务工作量量均为暂定量，不作为最终结算的依据，最终以投标人根据招标人

要求实际完成，并经招标人确认的符合要求的检测数量为准。

2.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或项目结束（以最晚时间为准），

招标人提前24小时通知中标人进场，中标人应按招标人通知时间、地点、及时进场服务。

（盐分、pH值须在采集样本后5个日历天内出具检测数据；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

效磷、速效钾、重金属须在采集样本后10个日历天内出具检测数据；其他指标须在采集样本

后20个日历天内出具检测数据）。

2.5本项目投标限价为：限价49.08万元。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资格条件

3.1.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的法人或其它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实

验室具有水质检测类、土壤检测类CMA计量认证合格资质（两类至少提供一类资质认定证

书）。

3.1.2.业绩要求：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为25万元及以上的类似服务业绩（类似服务业绩

是指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江苏省（或国家）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检测、测土配方、重点

监测农用地调查、农业污染源调查、水源样品检测、补充耕地土壤状况调查、评定等类似服

务业绩）。

类似服务业绩的有效期自2022年9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起3年内，须提交相应

的证明材料。

【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1）中标通知书、（2）合同、（3）发票、（4）由发包单位

出具的业绩证明材料。以上四项至少提供三项，否则业绩不予认可，以上均须提供复印件加

盖公章。】

若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同一指标不一致的，以最小的为准。如招标文件要求项目负责人业

绩，而所提供业绩不止一名项目负责人的，本项目只认可排列第一位的项目负责人业绩，业

绩不是投标人承接的，不予认可。

3.1.3.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

状态。

3.1.4.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3.1.4.1.投标人在最近3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

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的；以及在最近3年内因拖欠工人工资或发生重大工程

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

书为准）；

3.1.4.2.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或其他类似可被认定为失信行为的；

3.1.4.3.被国家、江苏本省省级有关部门及项目所在地的市级、区或县级有关部门暂停

招投标或市场准入资格且在公示处罚期内的；



3.1.4.4.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正在被“信用中国”、“信用江苏”及项

目所在地的市级网站公布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撤销或更正的除外；

3.1.4.5.投标人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采取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

的，且被有关部门推送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及项目所在地的市级相关网站公示

且在有效期内的；

3.1.4.6.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

贿犯罪记录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均自记录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3.2项目负责人要求：/。

3.3其他要求：/。

3.4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情形。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获取

4.1获取时间：2025年9月19日上午9：00至2025年10月13日上午11:00（节假日正常工

作）。

4.2获取方式：现场领取或邮箱领取。地点：盐城市大丰区新村路同惠花园5号楼西侧物

业办公楼。现场领取招标文件。联系人：刘慧，联系电话：18012528539。

4.2.1现场领取方式：获取时所需提供的资料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

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2.2邮箱领取方式：需将相关材料扫描件、拟参与项目名称及招标编号、供应商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等主要信息发送至邮箱461372517@qq.com，并电话告知招标联系

人。资料包括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针对本

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经确认无

误通过资料审核后，方可获取采购文件。

4.3.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材料获取招标文件的，开标时招标人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并

原封退回。

4.4本次不收取招标文件获取费用。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0月13日11时00分，地

点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15号D4栋11楼会议室。

5.2投标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开标会，未参加开标会议的投标人视为默认开

标结果。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予以拒收。

5.3投标人应提供纸质版(一正四副)及电子版投标文件(U 盘形式(单独密封)、随纸质正

本文件一并提交)。当电子版文件和纸质正本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

文件用于辅助评审和存档，投标人需承担前述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盖章版本投标文件需

扫描至电子版投标文件中，同时U盘中需上传电子版清单。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投标人可以自行踏勘现场，可与招标人项目地负

责人联系勘察（项目联系人：刘国明，联系电话：18013933600），以获取编制投标文件和

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考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及人身安全等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7.资格审查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文件将予以否决，资格评审标准详见招

标文件第三章。上述各项如有虚假一经发现，其资格后审不合格；如已中标的，将取消中标

人资格，对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8.评标方法

8.1.评标方法：综合评标法。

8.2.评分因素与评分标准：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9.其他补充事宜

9.1本招标文件对采购服务和技术要求，均为基本需求参考值，响应的服务和技术要求

应达到同等或更优。

9.2采购合同签订前，招标人有权利组织对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资料原件、履约能力、服

务水平、经营状况等情况进行核查或实地察看。

9.3相同的子目在清单前后的报价必须一致，否则，中标后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调整，

如中标人不接受招标人调整的则自动放弃中标资格。中标后招标人有权对投标人的不平衡报

价进行清标调整，如中标人不接受招标人调整的则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10. 发布公告的媒介

10.1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发布。

10.2本次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及中标结果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11.联系方式

招标人：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15号D4栋11楼

联系人：徐伟涛

联系电话：15150500818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佳晟轩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盐城市大丰区新村路同惠花园5号楼西侧物业办公楼

联系人：刘慧

联系电话：18012528539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万寿路15号D4栋11楼

联  系  人： 徐伟涛

电  话： 1515050081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佳晟轩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大丰区新村路同惠花园5号楼西侧物业办公楼

联  系  人： 刘慧

电  话： 18012528539

电  子  邮  件： 46137251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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